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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242 号 
 

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24,628.07万元，

同比下降 28.86%，归母净利润-1,325.60 万元。公司连续多年扣

非净利润为负。分行业来看，大宗贸易收入 13,630.32万元，同

比下降 42.39%，毛利率 1.52%，其中 64.74万元按净额法确认贸

易收入；委托加工收入 9,063.08 万元，同比增长 138.39%，毛

利率 2.92%；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收入 1,887.42 万元，同比下滑

48.82%，毛利率 9.60%，同比下降 8.04 个百分点。分季度来看，

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6,655.34 万元、2,279.71万元、

4,621.86万元、11,071.17万元。此外，你公司与年报同时披露

的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将部分应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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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净额法”核算的收入错误使用“总额法”核算，且存在跨期确

认收入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汽车零配件行业需求、产能利用情况、产品价格

及成本变化等因素，分析汽车零配件制造业务毛利率及营业收入

同比下滑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显差异； 

（2）结合市场变化、业务特点，说明公司经营业绩在各季

度波动明显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说明大宗贸易和委托加工业务开展背景、经营模式、

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，如否，说明原因及

合理性； 

（4）结合委托加工产品类别、业务模式以及委托加工业务

确认收入相关的主要合同条款，包括定价基础和定价方式、物品

转移风险归属等具体规定，说明对委托加工业务收入的会计核算

方法及依据； 

（5）结合贸易业务模式，说明公司贸易业务同时存在总额

法和净额法收入确认的原因，在此基础上说明贸易业务是否具备

商业实质，核查营业收入扣除是否存在应扣除未扣除的情形； 

（6）结合前述问题，说明委托加工和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时

点及依据，自查是否存在其他错用总额法和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； 

（7）说明委托加工和大宗贸易业务的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名称、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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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、实际销售采购及占比、定价依据、毛利率、回款情况等，

是否存在客户同为供应商的情形，如是，说明销售、采购产品的

差异，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，是否合理； 

（8）结合上述问题回复及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等，说明公司

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或已采取的相关措施（如有）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1,432.16万元，

其中预付四川嘉合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四川嘉合”）

1,135.60万元，账龄在 1-2年，未结算原因是合同未执行完毕。 

请你公司说明预付四川嘉合款项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形成背景、

交易内容、交付时点、预付比例、期后结算情况，四川嘉合是否

与你公司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上存在关联关

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，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。

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

金 21,724.80万元，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,873.92

万元，包括退回货款及违约金 23,806.55万元，购买商品、接受

劳务支付的现金 44,239.76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购买商品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采购商品详细请

情况，并说明采购发生金额远高于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

金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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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披露退回货款及违约金产生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
于交易对手名称、实际采购商品、采购金额、采购及退货时间等，

说明大额商品退回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研发费用 271.96万元，同比增长 66.01%。

主要系人员人工费 212.74 万元，同比增加 111.42万元，但研发

人员数量 12 人，同比增加 2 人。 

请你公司结合研发人员数量和薪酬变动情况，说明研发费用

中人工费大幅增加的原因，以及研发费用金额披露是否准确。 

5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账面余额 10,167.18

万元，其中应收上海旭木供应链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上海旭木”）

商业承兑汇票 7,418.70 万元，且未计提坏账准备。 

请你公司说明应收上海旭木商业承兑汇票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交易背景、交易时间、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及结算情况，在此

基础上说明商业承兑汇票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。请年审会

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6 月 9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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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6 月 2 日 


